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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的法律关系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

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

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

移服务 一 网络支付 二

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 三 银行

卡收单 四 中国人民银行确定

的其他支付服务

网络支付是指依托公共网络或

专用网络在收付款人之间转移货币

资金的行为 包括货币汇兑 互联

网支付 移动电话支付 固定电话

支付 数字电视支付等

投资者通过银行卡在线向非法

理财平台支付投资款 系通过第三

方支付公司的网络支付服务完成付

款

其中 交易流程大致为投资者

登录非法理财平台 选择充值 平

台将投资者付款指令发送给第三方

支付公司 第三方支付公司将指令

发给发卡行 然后发卡行将资金支

付给支付公司 进入备付金账户

最后由支付公司支付给非法理财平

台

在整个第三方支付过程中 支

付公司与发卡银行以及交易双方都

存在着民事法律关系

就支付机构与交易双方的关系

而言 根据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

管理办法 第 条 第三方支付

机构应当制定支付服务协议 明确

其与客户的权利和义务 纠纷处理

原则 违约责任等事项 第三方支

付企业根据支付服务协议的约定和

交易双方的具体指令提供代为收付

款的服务 并承担信息披露义务

应当公开披露支付服务协议的格

式条款 保管客户备付金义务

代为支付义务 保守商业秘密以及

保管客户信息资料义务等

其中 第三方支付公司与非法

理财平台 即 签约商户 之间

往往都签署合同 双方之间建立委

托收单法律关系 非法理财平台是

委托方 第三方支付公司是受托

方 委托方委托受托方将投资者付

款的指令传送到投资者发卡行 请

求付款 并完成收款工作

虽然投资者与第三方支付公司

之间不签署合同 但同样存在事实

委托关系 即投资者委托第三方支

付 将付款指令传送给发卡行 发

卡行在收到指令后 即将资金支付

到第三方支付公司备付金账户

此外 由于投资者通过第三方

支付完成向非法理财平台转移资

金 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投资者与

第三方支付机构之间还可能存在侵

权法律关系 至于投资者是依据事

实委托合同关系还是民事侵权关系

主张索赔权利 可由投资者从索赔

的便利性等角度考虑进行选择

第三方支付的责任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

违法 侵害人存在过错 受害人有

损害后果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其中 是否存

在过错是关键要素

从笔者搜索的几个判决来看

法院多数认为第三方支付只是资金

转移中介 不对投资者的资金损失

承担责任

如本市某区法院 年的一

则判决指出 被告 第三方支付公

司 系依托互联网为收付款人之间

转移货币资金提供中介服务的非金

融机构 其在商业银行开立备付金

专用存款账户存放客户备付金并根

据客户支付指令转移备付金 上述

备付金账户中的资金不属于被告所

有亦不得挪用

故被告根据客户指令进行支付

款项的划转并不违法亦不存在过

错 具体理由如下

一是被告与商户之间是受委托

关系 被告在与商户签约时依法进

行了审查 另外 从证据上来看不

能认定被告未履行其承诺的对签约

商户资质的复查程序

二是被告在接到原告投诉后四

天即关闭了该商户的支付接口亦在

合理的审查时限范围内 难以认定

其存在过错

三是原告 投资者 在非法平

台进行所谓的期货交易 本身即属

于违法行为 其自身存在明显过

错 应自负相应的交易风险

四是互联网技术本身具有双向

性 在遭遇网络诈骗的情况下 要

求第三方支付平台对于交易内容合

法 合规性进行实时审核过于苛

刻 应当向非法平台进行追责

从前两点理由来看 法院倾向

于认为只要第三方支付公司对于商

户进行了审查或者及时关闭了支付

接口 就难以认定其存在过错 这

是裁判要旨

至于后两点观点 并不足以得

出第三方支付公司完全无责的结

论

笔者认为 对第三方支付公司

是否存在过错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非法理财平台 即便是接

受委托代为支付 第三方支付本身

也构成违法 继而导致共同侵权或

者帮助侵权

而第三方公司在审查或者复核

程序中 是否尽到了相关注意义

务 是否达到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的程度 也决定了其是否存在过

错

而针对及时关闭支付接口的行

为 如果此前的行为构成侵权 该

关闭行为并不足以影响对此前违法

行为的认定 侵权责任法 第

三十六条规定 网络用户 网络服

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网络用

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

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

措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

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

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

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

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 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与该网络

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 对于接入非法平台的第

三方支付公司 并不能以委托关系

推卸责任

对存在过错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课以侵权责任 有利于维护良好的

网络支付生态 保障金融安全以及

投资者权益 理由如下

首先 第三方支付公司违规接

入非法平台 违反监管政策 具有

行政上和民事上的可归责性

虽然央行监管政策在法律层次

上属于部门规章 不能直接作为法

院判决的依据 但是 可以据此判

断支付公司是否具有民事上的过

错

比如央行监管要求 第三方支

付公司应当坚持 了解你的客户

原则 第三方支付公司在签约时

应当了解签约商户 包括主体资

格 业务模式等

现实中 第三方支付公司为了

追求高额手续费 疏于审查 往往

是在接入前知晓非法理财平台的业

务模式 也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商户

的违法违规性

即使在接入时无法判断是否为

合法平台 或者商户打着合法外衣

欺骗第三方支付公司进而建立合作

关系的 第三方支付公司仍负有在

合作期间监控商户的义务 比如有

的商户交易资金量异常 交易频次

异常 或者接到投资者的投诉举报

的 应足以引起第三方支付公司的

重点监控 甚至启动调查程序

如第三方支付公司明知商户违

规仍与之签约或者未及时终止服

务 理应对投资者的投资损失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

其次 第三方支付公司违规接

入非法平台 可能构成帮助侵权或

者共同侵权 理应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通则以及侵权责任法规定

了共同侵权制度 同时最高人民法

院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

行 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 教

唆 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

为共同侵权人 应当承担连带民事

责任

笔者认为 违规介入非法平台

可能构成共同侵权或者帮助侵权

美国法院根据一般侵权法规

则 将 帮助侵权 定义为 在知

晓一种行为构成侵权的情况下 引

诱 促成或实质性地帮助他人进行

侵权行为

笔者以为 帮助侵权是一种间

接侵权 行为人的行为虽然没有构

成对他人权利的直接侵犯 但是为

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人提供帮助和

便利 从而在事实上帮助了侵权或

者共同参与了侵权

如果第三方支付公司与非法平

台具有主观上的合意 则可能构成

共同侵权 即便没有 仅从客观行

为来认定 也有可能构成帮助侵

权 从而承担侵权责任

退一步来说 从民法总则的诚

实信用原则或者公平原则出发 也

可要求第三方支付公司承担一定的

责任

最后 当前的举证责任分配不

利于认定第三方支付公司的侵权责

任

也就是说 目前由投资者承担

举证责任 不利于其进行索赔 而

如果实施举证责任倒置 则认定第

三方支付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

性将大大增加

现实中 除了第三方支付公司

与非法理财平台直接建立合作关

系 还大量存在第三方支付公司与

银行 第三方支付公司为了规避央

行禁止支付公司之间合作的禁止规

定 将银行作为支付公司之间的合

作桥梁 或者二清公司 大商户

建立合作关系 而非法理财平台与银

行或者二清公司 大商户 之间建

立合作关系 甚至中间还存在其他第

三方支付公司

此模式更加隐蔽 风险更大 从

银行流水来看 只能查询到资金进入

某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 实际上 从

收取资金的第一家支付公司到非法理

财平台 其中经过多手 该交易模式

更加复杂和隐蔽 对于认定支付公司

的侵权责任增加了难度

从举证责任来看 第三方支付处

于掌握更多证据的一方 法院应当将

举证责任更多地分配给第三方支付公

司 在投资者提供基本的证据 比如

银行流水证明自己进入第三方支付公

司 平台违法性 比如未获得主管

机构的特殊业务经营许可证 资金

损失情况 第三方支付公司应当提供

相应的证据证明自身没有过错 可以

不承担责任

从笔者检索的判决来看 法院对

于此类案件都是简单地适用 谁主

张 谁举证 的一般举证原则

笔者认为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合

法权益 法院应当根据民事证据规则

的要求 在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情

况下 合理分配双方的举证责任 例

如实施举证责任倒置 这将有利于投

资者的维权

当前 网络违法行为泛滥 个别

第三方支付公司甚至成为网络犯罪的

帮凶 为诈骗分子提供资金清结算的

便利服务

即便不能追究第三方支付公司的

刑事责任 也应当在满足侵权责任构

成的前提下 从民事责任的角度追究

其侵权责任 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防止其肆意接入非法理财平台 增加

非法理财平台诈骗的难度 维护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希望相关法院能作出积极探

索 通过判决合理划分第三方支付公

司和非法平台之间的责任

在当前金融犯罪热衷于利用互联

网概念进行包装的背景下 法院判决

第三方支付公司对投资者的资金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近年来 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迅速 为人们提供了快捷的

资金往来服务 但也隐藏着一定风险 甚至成为电信诈骗或者

网络理财诈骗的 帮凶

倘若没有第三方支付提供的服务 投资者的资金不可能轻

易而快速地转移给诈骗分子

那么 如果投资人通过网银或者无卡快捷支付对诸如非法

炒外汇 赌博 贵金属 期货之类的诈骗平台投资 出现投资
亏损或者理财平台跑路失联 第三方支付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呢

笔者通过互联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法院基本判决投资人败诉 即第三方支付公司无需向投资人承
担赔偿责任

但笔者对法院的判决理由持不同意见 笔者认为 第三方

支付公司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具体比例应由法院根据第三
方支付公司的过错及参与程度等因素酌情确定


